
关于建筑工地施工扬尘管控三年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有关工作要求，为有效治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加快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2018-2020年）》（陕建发〔2018〕124 号）和《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8年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要点》（陕建发〔2018〕123 号）的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了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施工扬尘管控水平，严格管控施工扬尘，全面落实建筑施工“六个100%管理+红黄绿牌结果管理”制度，把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为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的首要任务，促使全省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治理工作步入日常化、规范化、标准化轨道，大幅提升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文明施工的水平，实现我省建筑工地施工扬尘管控水平不断提升。
2、 主要任务
严格执行《建筑施工扬尘治理措施16条》，严格落实“洒水、覆盖、硬化、冲洗、绿化、围挡”六个100%措施。
（一）成立扬尘治理机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必须成立扬尘治理领导机构，要下发正式文件，指定专人负责扬尘治理工作。
（二）制定扬尘治理方案。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必须制定扬尘治理专项工作方案和扬尘治理施工管理办法，要定期召开扬尘治理专项会议，安排讲评扬尘治理工作。
（三）定期检查扬尘工作。建设单位必须每月组织检查一次扬尘工作，并召开一次扬尘治理专项会议；监理单位必须每周检查一次扬尘工作，每半个月组织召开一次扬尘治理专项会议;施工企业每天必须检查扬尘治理工作并有记录。
（四）设置扬尘治理公示牌。所有施工现场大门醒目位置应设置红黄绿牌和扬尘治理环境保护牌，必须注明扬尘治理措施和责任人及监督电话。
（五）施工现场专人洒水。建筑施工现场必须建立洒水清扫制度，所有道路必须要有专人清扫酒水，场地内要安装自动喷淋管道和设施，要有移动雾化降尘设备和措施，并有专人负责。
（六）土方材料必须覆盖。施工现场集中堆放的土方和材料必须覆盖，严禁裸露。水泥及其它粉尘类建筑材料必须密闭存放或覆盖，严禁露天放置。必须设置固定垃圾存放点,垃圾应分类集中堆放并覆盖，及时清运，严禁焚烧、下埋和随意丢弃。
（七）场内道路必须硬化。工程开工前，施工现场出入口及场内主要道路必须硬化，对施工过程中损坏的现场道路及时进行修补，堆放材料场地必须硬化，其余场地必须绿化或固化。
（八）配备车辆冲洗设施。施工现场出入口必须按要求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要设置洗车机、洗车槽、沉淀池，配置各种机械设备，确保良好使用，严禁车辆带泥出场。
（九）加强施工现场绿化。施工现场除道路和材料堆放场地必须硬化外，道路两旁和其余场地必须全部绿化。

（十）施工现场封闭围挡。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必须封闭围挡施工，严禁围挡不严或敞开式施工。
（十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施工现场大门口、围墙四周、施工作业面都必须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对施工扬尘进行实时监控。视频监控要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联网。
三、工作要求
（一）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1.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是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的责任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市（区）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的实施方案，强化扬尘治理责任制，并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2.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扬尘治理执法检查，凡发现的不合格建设项目，一律停工整改，直至达到标准要求。对工作不力、治理不达标的企业和项目，要按有关法律法规的上限予以严肃查处，曝光相关项目和责任企业。对于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组织不得力、消极怠慢、工作进展缓慢的部门，省厅将在全省予以通报，并抄送当地政府。
3.违法工程是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的重点，也是治理的难点。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继续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并按职责分工，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对违法工程坚决予以停工、取缔。
（二）建设单位
1.建设单位对建筑工地扬尘控制工作负总责，应当组织协调施工、监理、渣土清运等单位成立建筑施工扬尘专项治理领导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积极做好扬尘治理管理工作。
2.开工前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制定完善的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控制措施，开工后应及时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并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实扬尘控制措施。
3.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应当明确施工单位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并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预算并及时足额支付施工单位。
4.在出现严重雾霾、沙尘暴等恶劣天气时，按当地政府要求停止施工的，建设单位不得强令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停工时间不得计算在合同工期内。
（三）施工企业
1.施工企业应制定专门的扬尘治理管理制度，企业技术负责人在审批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时，要对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措施进行认真审核；施工企业定期召开安全例会和安全检查时，要将扬尘治理工作作为重要内容。
2.施工企业要及时总结、优化扬尘治理工作经验和成果，使扬尘治理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迈进，推动扬尘防治设施、设备向标准化、定型化、工具式、可周转利用方向发展。
3.扬尘专项治理期间，各施工企业要制定自查方案，按月对本企业所有在建项目扬尘治理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4.项目经理为施工现场扬尘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应确定项目扬尘治理专职人员，专职人员按照项目部扬尘治理措施，具体负责做好定期检查及日常巡查管理，纠正违规行为，做好设施维护工作，建立健全扬尘检查及整治记录。
（四）监理企业
1.监理企业应当将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纳入工程监理范围，督促施工单位加强建筑施工扬尘治理措施的落实，并对发生的扬尘污染行为及时进行纠正。
2.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施工产生扬尘污染的行为，应当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改正，情节严重时可采取停工措施；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认真的，应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定工作任务、重点区域和针对性措施，明确工作职责、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切实将扬尘治理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位。
(二)强化责任落实。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要切实落实建设工地扬尘控制主体责任。建设单位对建筑工地扬尘控制工作负总责，应及时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并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实扬尘控制措施;施工企业对扬尘控制负主体责任，应认真落实施工现场扬尘控制措施，保证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专款专用;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扬尘控制负监理责任，应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各项扬尘控制措施。各相关主管部门要切实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控制的监管责任，将建筑工地扬尘控制纳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监督内容，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和相关责任主体。
(三) 建设智慧住建平台。全省各市（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利用三年时间建立完善住建监管智慧平台，所有建筑施工工地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并与住建部门管理平台联网，实现建筑工地空气质量数据、执法监管等信息的互联共享和动态更新，提高住建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的精准度，实现施工扬尘扬尘排放情况的靶向管控。
（四）加大巡查执法和专项督察。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每月，省监督总站每季度、省厅每半年对扬尘治理情况进行检查。解决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按照《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 (陕建发〔2018〕124号)要求，重点对地基开挖和冬防期间责任落实不到位、扬尘问题突出时段，开展“点穴式”专项督察检查，重点督察扬尘治理工作不作为、慢作为，甚至失职失责等问题。
(五)提高扬尘防治科学水平。鼓励、支持工程各相关单位研究开发绿色环保施工技术，使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减少现场搅拌、加工等环节，努力控制建筑施工扬尘对大气造成的污染。同时加快推进施工现场在线监控系统建设，提高扬尘防治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六)加强扬尘信息报送。各市、省监督总站要加大扬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各市每月24日前、省监督总站每季度末要将检查的次数、检查工地个数、处罚情况和处罚金额报省厅安全处。
（七）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各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扬尘治理的监管，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要分解落实目标任务，加强组织协调，确保扬尘方案落到实处，要加大突击检查和不打招呼检查频次，确实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切保扬尘治理工作稳步推进。
（八）落实问责制度。对落实扬尘治理不到位的企业，必须停工整改，上限处罚，省厅将通报批评，并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曝光，记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将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进行考核，对扬尘治理工作不到位的和存在问题较多单位，省厅将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通报市人民政府。
（九）严格督导考核。省厅组成考核组，采取月报表、半年通报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对考核优秀的单位，给予通报表彰；对半年考核排名后三位的予以通报批评，约谈主管局长，并责令限期整改。半年和年终考核均排名后三位的上报省人民政府，并把年终考核结果抄送各地市委、市政府。
（十）落实举报制度。对落实扬尘治理不到位的建筑施工企业和监管不到位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拨打全省举报电话029-86243599。

